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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操 作 程 序 摘 要 

1 . 1 註 冊 系 統 帳 戶 

1 . 1 . 1 網 上 註 冊

申 請 人 須 先 註 冊 帳 戶 ， 方 可 使 用 系 統 服 務 。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 前 往 系 統 網 站 https://rmwms.bd.gov.hk， 並 點 擊 “ 建 立 帳 戶 ” 。 

2. 填 妥 網 上 申 請 表 格 並 完 成 驗 證 程 序 。 

3. 仔 細 閱 讀 “ 網 上 用 戶 註 冊 須 知 ” 、 “ 申 請 人 聲 明 ” 以 及 “ 條 款

及 條 件 ” ， 然 後 剔 選 方 格 確 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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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4. 確 認 所 有 資 料 正 確 無 誤 後 ， 點 擊 “ 提 交 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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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5. 系 統 會 跳 至 電 郵 驗 證 頁 面 ， 並 向 已 註 冊 的 電 郵 地 址 發 送 一 次 性

密 碼 。 該 密 碼 會 在 5 分 鐘 後 失 效 。 

6. 如 沒 有 收 到 一 次 性 密 碼 ， 點 擊 “ 重 新 發 送 ” 以 獲 取 新 密 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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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7. 輸 入 一 次 性 密 碼 以 完 成 驗 證 。 驗 證 完 成 後 ， 即 表 示 註 冊 成 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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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2 進 入 系 統 

1 . 2 . 1 一 般 登 入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 前 往 系 統 網 站 https://rmwms.bd.gov.hk 並 輸 入 已 註 冊 的 “ 用 戶 名

稱 ” 及 “ 密 碼 ” ， 然 後 點 擊 “ 登 入 ” 。 

2. 系 統 會 跳 至 電 郵 驗 證 頁 面 ， 並 向 已 註 冊 的 電 郵 地 址 發 送 一 次 性

密 碼 。 該 密 碼 會 在 5 分 鐘 後 失 效 。 

3. 如 沒 有 收 到 一 次 性 密 碼 ， 點 擊 “ 重 新 發 送 密 碼 ” 以 獲 取 新 密

碼 。 

4. 首 次 登 入 時 ， 系 統 會 提 示 你 可 將 帳 戶 與 “ 智 方 便 ” 綁 定 作 為 登

入 方 式 。 點 擊 “ 以 ‘ 智 方 便 ’ 繼 續 ” 以 進 行 綁 定 ， 或 點 擊 “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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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過 ” 直 接 進 入 主 頁 ， 不 作 綁 定 。

5. 如 選 擇 綁 定 “ 智 方 便 ” ， 系 統 會 跳 至 “ 智 方 便 ” 頁 面 並 顯 示 二

維 碼 。

使 用 “ 智 方 便 ” 登 入 時 ， 會 有 兩 種 情 況 ： 
 情 況 1 ： 使 用 不 同 裝 置 登 入

（ 例 如 ：使 用 一 部 裝 置 瀏 覽 系 統 ， 同 時 使 用 另 一 部 已 安

裝 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的 裝 置 登 入 。 ）

 情 況 2 ： 使 用 同 一 裝 置 登 入

（ 例 如 ：使 用 同 一 裝 置 瀏 覽 系 統 及 開 啓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

應 用 程 式 登 入 。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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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6. 使 用 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掃 描 二 維 碼 進 行 認 證 。 

7. 綁 定 成 功 後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跳 至 主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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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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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2 . 2 以 “ 智 方 便 ” 登 入

使 用 “ 智 方 便 ” 登 入 時 ， 會 有 三 種 情 況 。

情 況 1 ： 使 用 不 同 裝 置 登 入 （ 即 瀏 覽 系 統 與 已 安 裝 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 應 用

程 式 的 裝 置 不 同 。 ）

情 況 2 ： 使 用 同 一 裝 置 登 入 （ 即 瀏 覽 系 統 與 已 安 裝 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 應 用

程 式 的 裝 置 相 同 。 ）

情 況 3 ： 使 用 同 一 裝 置 登 入 （ 即 透 過 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直 接 登

入 。 ）

適 用 於 情 況 1 或 2 ：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 前 往 系 統 網 站 https://rmwms.bd.gov.hk， 並 點 擊 “ 使 用 ‘ 智 方 便 ’ 登

入 ” 。 

2. 如 選 擇 綁 定 “ 智 方 便 ” ， 系 統 會 跳 至 “ 智 方 便 ” 頁 面 並 顯 示 二 維

碼 。 
 情 況 1 （ 不 同 裝 置 ）

11 



 
   

   

  

 
   

 
 

   

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情 況 2 （ 同 一 裝 置 ） 

3. 使 用 “ 智 方 便 ”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掃 描 二 維 碼 進 行 認 證 。 

4. 登 入 成 功 後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跳 至 主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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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適 用 於 情 況 3 ：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

2.

前 往 “ 智 方 便 ” 應 用 程 式 首 頁 ， 並 點 選 “ 搜 尋 ” 。 

在 搜 尋 欄 輸 入 “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” 。 在 搜 尋 結 果 中 點

選 該 系 統 以 繼 續 操 作 。 

3. 登 入 成 功 後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跳 至 主 頁 。

13 



 
   

   

 

  

  

 

  
  
  
  

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主 頁 

1 . 3 . 1 主 頁 導 引 及 總 覽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

 頁 首 
 快 捷 鍵 
 提 交 摘 要 
 頁 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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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在 電 子 系 統 的 所 有 頁 面 中 ， 頁 首 的 選 單 及 頁 尾 會 一 直 顯 示 ， 以 便 用 戶 在 使

用 電 子 系 統 期 間 可 隨 時 點 選 其 他 功 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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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2 頁 首

頁 首 選 單 包 括 以 下 功 能 ：

編 號 功 能 名 稱 說 明 相 關 部 分 
1. 屋 宇 署 標 誌 屋 宇 署 網 站 的 連 結 

(www.bd.gov.hk)
不 適 用 

2.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

理 系 統 標 誌

返 回 主 頁 不 適 用 

3. 通 知 系 統 訊 息 通 知 通 知 
4. 設 定 用 戶 可 修 改 密 碼 ， 或 查 看 ／ 更

新 帳 戶 資 料

設 定 

5. 文 字 大 小 指 導 用 戶 改 變 文 字 大 小 的 連 結 文 字 大 小 
6. 語 言 用 戶 可 選 擇 顯 示 語 言 ： 英 文 、

繁 體 中 文 、 簡 體 中 文

切 換 語 言 

7. 登 入 名 稱 及 用 戶 身

份

顯 示 用 戶 名 稱 及 當 前 身 份 切 換 身 份 

8. 登 出 登 出 系 統 不 適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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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3 通 知

顯 示 由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發 出 的 資 訊 ， 包 括 通 知 訊 息 及 核 證 通 知 。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 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通 知 ” ， 其 右 上 方 顯 示 目 前 未 讀 通 知 的 數 量 。 

2. 通 知 頁 面 顯 示 由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發 出 的 全 部 資 訊 。 

3. 點 擊 左 側 的 資 訊 欄 ， 即 可 在 右 側 查 看 詳 細 內 容 。 

4. 點 選 分 頁 以 查 看 更 多 資 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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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5. 點 擊 “ 全 部 ” 以 查 看 全 部 資 訊 。 

6. 點 擊 “ 未 讀 ” 以 查 看 全 部 未 讀 訊 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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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4 文 字 大 小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 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文 字 大 小 ” 。 

2. 系 統 會 在 瀏 覽 器 打 開 新 分 頁 並 連 結 至 “ 如 何 在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

變 更 字 型 大 小 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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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5 切 換 語 言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. 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繁 ” 。 

2. 打 開 語 言 的 下 拉 式 選 單 ， 點 選 所 需 選 項 ： 英 文 、 簡 體 中 文 或 繁

體 中 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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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6 設 定 

1 . 3 . 6 . 1 更 改 密 碼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

2 .

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設 定 ＂ 。 

點 擊 “ 帳 戶 與 安 全 ＂ 。 

3 . 輸 入 並 確 認 新 密 碼 。 點 擊 “ 儲 存 變 更 ＂ 以 更 改 密 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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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6 . 2 綁 定 “ 智 方 便 ＂ 戶 口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

2 .

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設 定 ＂ 。 

點 擊 “ 綁 定 ‘ 智 方 便 ’ ＂ 。 

3 . 使 用 “ 智 方 便 ＂ 登 入 ： 
a ) 請 在 手 機 開 啓 “ 智 方 便 ＂ 應 用 程 式 
b ) 點 擊 “ 智 方 便 ＂ 應 用 程 式 內 的 掃 描 按 鈕 
c ) 掃 描 二 維 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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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6 . 3 更 新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設 定 ＂ 。 

2 . 點 擊 “ 證 明 書 編 號 ＂ 。 

3 . 輸 入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及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號 碼 ， 並 點 擊 “ 儲 存 ＂ 。 

4 . 如 更 新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失 敗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以 下 訊 息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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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6 . 4 刪 除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設 定 ＂ 。 

2 . 點 擊 “ 證 明 書 編 號 ＂ 。 

3 . 點 擊 “ 刪 除 ＂ 以 移 除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。 

4 . 點 擊 “ 儲 存 ＂ 以 更 新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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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6 . 5 新 增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設 定 ＂ 。 

2 . 點 擊 “ 證 明 書 編 號 ＂ 。 

3 . 點 擊 “ 新 增 ＂ 以 插 入 一 列 新 的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。 輸 入 註 冊 證 明 書 編

號 ， 點 擊 “ 變 更 ＂ 以 儲 存 更 新 內 容 。 

4 . 點 擊 “ 移 除 身 份 證 明 ＂ 並 輸 入 密 碼 ， 然 後 點 擊 “ 確 認 ＂ 以 移 除 身 份

證 明 文 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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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6 . 6 刪 除 帳 戶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

2 .

在 頁 首 選 單 點 擊 “ 設 定 ＂ 。 

點 擊 “ 刪 除 帳 戶 ＂ 。 

3 . 仔 細 閱 讀 重 要 資 訊 。 確 認 刪 除 後 ， 點 擊 “ 刪 除 帳 戶 ＂ 。 輸 入 密 碼 並

點 擊 “ 確 認 ＂ 。 此 操 作 將 永 久 停 用 有 關 帳 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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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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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7 切 換 身 份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

2 .

在 頁 首 選 單 中 ， 於 用 戶 姓 名 下 方 找 到 “ 登 入 名 稱 及 用 戶 身 份 ＂ 欄 。 

點 選 “ 用 戶 身 份 ＂ 以 顯 示 當 前 帳 戶 下 的 完 整 身 份 清 單 。 選 擇 要 切 換

的 身 份 。 

3 . 選 擇 身 份 後 ， 當 前 的 身 份 會 切 換 至 所 選 的 身 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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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8 快 捷 鍵

快 捷 鍵 涵 蓋 三 項 核 心 功 能 ， 方 便 用 戶 快 速 提 交 申 請 表 格 。

編 號

1 .

2 .

功 能 名 稱

小 型 工 程

招 牌 檢 核

說 明

以 指 明 表 格 提 交 小 型 工 程 申

請

以 指 明 表 格 提 交 檢 查 及 核 證

違 例 招 牌 及 其 改 動 ／ 鞏 固 工

程 的 通 知

相 關 部 分 
小 型 工 程 申 請 

招 牌 檢 核 

3 . 註 冊 以 指 明 表 格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註 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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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頁 尾

電 子 系 統 頁 面 底 部 的 頁 尾 包 含 以 下 類 別 的 快 速 連 結 ：

編 號 功 能 名 稱 說 明 相 關 部 分 
1 . 重 要 告 示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

重 要 告 示

重 要 告 示 

2 . 條 款 與 條 件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

條 款 及 條 件

條款與條件 

3 . 常 見 問 題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

系 統 要 求 及 其 他 技 術 事 宜

常 見 問 題 

4 . 私 隱 政 策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

私 隱 政 策

私 隱 政 策 

5 . 用 戶 手 冊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

用 戶 手 冊

用 戶 手 冊 

6 . 聯 絡 我 們 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的

相 關 聯 絡 方 式 、 電 話 號 碼 及

電 郵 地 址

聯 絡 我 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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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. 1 重 要 告 示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尾 點 擊 “ 重 要 告 示 ＂ 。 

2 . 點 擊 “ 主 頁 ＂ 以 返 回 系 統 主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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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. 2 條 款 與 條 件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3 . 在 頁 尾 點 擊 “ 條 款 與 條 件 ＂ 。 

4 . 點 擊 “ 主 頁 ＂ 以 返 回 系 統 主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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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. 3 常 見 問 題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尾 點 擊 “ 常 見 問 題 ＂ 。 

2 . 點 擊 “ 主 頁 ” 以 返 回 系 統 主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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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. 4 私 隱 政 策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尾 點 擊 “ 私 隱 政 策 ＂ 。 

2 . 點 擊 “ 主 頁 ＂ 以 返 回 系 統 主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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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. 5 用 戶 手 冊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尾 點 擊 “ 用 戶 手 冊 ＂ 。 

2 . 關 閉 瀏 覽 器 分 頁 以 返 回 系 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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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3 . 9 . 6 聯 絡 我 們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頁 尾 點 擊 “ 聯 絡 我 們 ＂ 。 

2 . 點 擊 關 閉 彈 出 視 窗 ， 並 繼 續 瀏 覽 其 他 內 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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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4 常 用 功 能 

1 . 4 . 1 地 圖 功 能 

1 . 4 . 1 . 1 基 本 地 圖 功 能

 放 大 ： 
a ) 雙 擊 地 圖 範 圍 
b ) 向 前 滾 動 滑 鼠 滾 輪 
c ) 點 擊 左 上 角 工 具 列 的 “ + ＂ 號 

 縮 小 ： 
a ) 向 後 滾 動 滑 鼠 滾 輪 
b ) 點 擊 左 上 角 工 具 列 的 “ - ＂ 號 

 平 移 ： 
a ) 按 住 滑 鼠 左 鍵 並 拖 曳 ， 以 上 下 左 右 移 動 地 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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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4 . 1 . 2 在 地 圖 上 標 示 位 置

 確 保 目 標 樓 宇 或 街 道 已 放 大 至 足 以 識 別 。 
 移 動 滑 鼠 至 工 程 項 目 所 在 樓 宇 的 入 口 或 主 要 入 口 。 
 點 擊 滑 鼠 左 鍵 ， 系 統 會 立 即 執 行 以 下 操 作 ： 

a ) 在 所 選 取 位 置 放 置 紅 色 圖 釘 ， 並 以 黃 色 塗 層 標 示 該 範 圍 。 
b ) 反 向 解 析 地 址 ， 並 自 動 填 寫 右 方 表 格 ： 

 區 域 ： 自 動 剔 選 “ 香 港 ／ 九 龍 ／ 新 界 ＂ 。 
 地 區 ： 按 區 議 會 分 區 自 動 填 寫 （ 例 如 ： 何 文 田 ）。 
 街 道 ／ 市 鎮 ： 自 動 填 寫 （ 例 如 ： 彌 敦 道 ）。 
 街 道 號 碼 ： 自 動 填 寫 （ 例 如 ： 6 0 ）。 
 大 廈 ／ 屋 苑 ： 自 動 填 寫 （ 例 如 ： 頌 民 樓 ）。 
 樓 層 、 單 位 ／ 室 ： 地 圖 所 載 資 料 有 限 ， 須 手 動 填 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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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4 . 2 數 碼 簽 署 

1 . 4 . 2 . 1 新 增 簽 名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點 擊 “ 簽 名 ” 執 行 簽 署 功 能 ， 然 後 選 擇 偏 好 的 簽 署 方 式 。 

2 . 上 載 數 碼 簽 署 檔 案 並 選 擇 P 1 2 證 書 。 

3 . 輸 入 個 人 識 別 號 碼 並 點 擊 “ 確 定 ” 。 

4 . 簽 署 完 成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數 碼 簽 署 人 的 姓 名 及 簽 署 日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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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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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4 . 2 . 2 刪 除 簽 署

步 驟 # 步 驟 及 頁 面 
1 .  點 撃 “ 刪 除 簽 署 ” 。 

o 提 示 ： 此 操 作 將 修 改 檔 案 ， 所 有 簽 署 位 置 需 要 重 新 簽
署 。 是 否 繼 續 ？ 

 確 定 ： 繼 續 刪 除 簽 署 。 
 取 消 ： 中 止 刪 除 並 保 留 現 有 簽 署 。 

2 . 刪 除 簽 署 後 ， 你 可 重 新 簽 署 或 即 時 簽 署 ／ 指 派 新 的 簽 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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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4 . 2 . 3 即 時 簽 署 ／ 指 派 新 的 簽 署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點 撃 “ 即 時 簽 署 ／ 指 派 簽 署 ” 。 

2 .  即 時 簽 署 ： 選 擇 以 下 其 中 一 種 方 式 ： 上 載 數 碼 簽 署 檔 案 、 數 碼

簽 署 編 碼 ， 或 以 “ 智 方 便 ” 簽 署 。 
 指 派 他 人 簽 署 ： 輸 入 獲 指 派 人 士 的 電 郵 地 址 

3 . 如 獲 指 派 人 士 的 電 郵 地 址 無 效 或 不 存 在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“ 分 配 其 他 人

簽 署 失 敗 ” 的 提 示 。 

4 .  取 消 ： 取 消 操 作 。 
 確 定 ： 取 消 指 派 該 人 士 簽 署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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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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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4 . 3 電 子 繳 費 

1 . 4 . 3 . 1 以 快 速 支 付 系 統 ( “ 轉 數 快 ” ) 付 款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

2 .

點 撃 “ 付 款 並 提 交 ” 。 

選 擇 “ 轉 數 快 ” 為 付 款 方 式 ， 並 點 撃 “ 立 即 付 款 ” 。 

3 .  使 用 支 援 “ 轉 數 快 ” 二 維 碼 的 銀 行 流 動 應 用 程 式 或 電 子 錢 包 ，

掃 描 或 從 手 機 相 簿 匯 入 以 下 “ 轉 數 快 ” 二 維 碼 ， 以 完 成 付 款 。

注 意 ： 二 維 碼 有 效 時 限 為 2 分 鐘 ， 請 於 限 時 內 完 成 付 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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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點 擊 “ 取 消 ” 以 取 消 付 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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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5 小 型 工 程 申 請

以 指 明 表 格 提 交 小 型 工 程 申 請 。 

1 . 5 . 1 選 擇 申 請 表 格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

2 .

在 快 速 啓 動 列 點 撃 “ 小 型 工 程 ” 。 

瀏 覽 列 表 的 “ 小 型 工 程 ” 部 分 ， 並 選 擇 所 需 的 小 型 工 程 申 請 表 格 。

留 意 表 格 編 號 及 內 容 。 

3 . 從 下 拉 式 選 單 中 選 擇 “ 小 型 工 程 ” 的 表 格 類 型 ， 以 快 速 篩 選 屬 於 小

型 工 程 項 目 的 表 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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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4 . 確 認 表 格 編 號 及 內 容 後 ， 點 撃 “ 申 請 ” ， 以 提 交 當 前 選 定 的 小 型 工

程 申 請 表 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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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5 . 2 M W 0 1 —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點 撃 “ 小 型 工 程 ” 。 

2 . 點 撃 “ M W 0 1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” 旁 的 “ 申 請 ” 。 

3 . 仔 細 閱 讀 注 意 事 項 ， 輸 入 驗 證 碼 ， 然 後 點 撃 “ 下 一 步 ” 。 

4 . 填 寫 “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 展 開 通 知 書 ” 共 有 六 個 步 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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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5 . 當 前 步 驟 會 在 步 驟 列 以 深 色 顯 示 。 

6 . 在 電 子 地 圖 上 標 示 位 置 以 取 得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地 址 。 用 滑 鼠 點 撃 地

圖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顯 示 “ 擬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位 置 或 地 址 ” 所 需 的

位 置 資 訊 。

有 關 地 圖 功 能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“ 基 本 地 圖 功 能 ＂ 及 “ 在 地 圖 上 標 示
位 置 ＂ 部 分 。 

7 . 點 撃 “ 儲 存 ” 以 儲 存 為 草 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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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8 .  點 撃 “ 下 一 步 ” 以 繼 續 填 寫 表 格 。 
 如 系 統 顯 示 出 現 錯 誤 ， 請 先 解 決 所 列 問 題 ， 方 可 繼 續 。 
 根 據 錯 誤 提 示 查 找 並 更 正 所 輸 入 的 錯 誤 資 料 ， 然 後 前 往 下 一

步 。 

9 . 依 序 填 寫 每 個 步 驟 的 所 有 必 填 資 料 。 如 未 填 妥 所 有 必 填 欄 位 ， 將 無

法 繼 續 下 一 步 或 提 交 表 格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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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0 .  在 表 格 內 填 寫 正 確 的 “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” 。 系 統 會 自 動 填 寫 對

應 的 “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名 稱 ” 。 

 系 統 會 自 動 獲 取 當 前 登 入 用 戶 的 認 可 人 士 “ 註 冊 證 明 書 編

號 ” ， 並 填 寫 在 表 格 內 。 
 系 統 會 按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自 動 填 寫 中 英 文 姓 名 及 註 冊 屆 滿 日

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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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1 .  輸 入 正 確 的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。 
 系 統 會 按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自 動 填 寫 中 英 文 名 稱 及 註 冊 屆 滿 日

期 。 

1 2 .  系 統 會 按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自 動 填 寫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姓 名 。 
 從 列 表 中 選 擇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姓 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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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3 . 填 寫 表 格 內 所 有 所 需 資 料 ， 並 點 撃 “ 下 一 步 ” 。 系 統 隨 即 跳 至 資 料

確 認 頁 面 。 

1 4 . 點 撃 “ 編 輯 ” 以 返 回 表 格 並 修 改 資 料 。 

1 5 . 簽 署 表 格 。

有 關 簽 署 功 能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“ 數 碼 簽 署 ＂ 部 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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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6 . 完 成 所 有 簽 署 後 ， 預 覽 P D F 檔 案 。 

1 7 . 完 成 P D F 檔 案 預 覽 便 會 進 入 下 一 步 。 

1 8 . 提 交 清 單 上 的 所 需 資 料 （ 標 有 * 號 ）： 
 P R 1 — 附 夾 工 程 照 片 （ 必 須 提 交 ） 
 P R 2 / P R 3 — 附 夾 圖 則 （ A 3 尺 寸 ）（ 必 須 提 交 其 中 一 份 ） 
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（ 可 選 擇 提 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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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9 . 上 載 所 有 必 須 提 交 的 資 料 後 ， 方 可 點 擊 “ 提 交 ” 。 

 確 定 ： 提 交 資 料 
 取 消 ： 取 消 提 交 

2 0 .  成 功 提 交 表 格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提 交 編 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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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點 擊 “ 複 製 ” 以 複 製 提 交 編 號 。

 點 擊 “ 以 Z I P 格 式 下 載 ” 以 下 載 表 格 資 料 。 
 輸 入 密 碼 ， 系 統 會 加 密 壓 縮 檔 ， 並 在 提 交 後 下 載 檔 案 。

 點 擊 “ 列 印 ” 以 列 印 當 前 頁 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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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注 意 ： 請 保 存 你 的 提 交 編 號 以 供 日 後 參 考 。 請 下 載 並 儲 存 所 提 交 的

文 件 ， 有 關 文 件 在 三 個 月 後 將 無 法 下 載 。 
 點 擊 “ 下 載 所 有 已 提 交 的 文 件 ” 以 進 行 下 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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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6 招 牌 檢 核 申 請

以 指 明 表 格 提 交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 招 牌 及 其 改 動 ／ 鞏 固 工 程 的 通 知 。 

1 . 6 . 1 選 擇 申 請 表 格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快 速 啓 動 列 點 擊 “ 招 牌 檢 核 ” 。 

2 . 瀏 覽 列 表 的 “ 招 牌 檢 核 ” 部 分 ， 並 選 擇 所 需 的 小 型 工 程 申 請 表 格 。

留 意 表 格 編 號 及 內 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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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6 . 2 S C 0 1 —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 招 牌 及 展 開 改 動 ／ 鞏 固 工 程 的 通 知 書 
— 第 I 級 別 小 型 工 程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快 速 啓 動 列 點 擊 “ 招 牌 檢 核 ” 。 

2 . 點 擊 表 格 S C 0 1 旁 的 “ 申 請 ” 。 

3 . 仔 細 閱 讀 注 意 事 項 ， 輸 入 驗 證 碼 ， 然 後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” 。 

4 . 填 寫 “ 檢 查 及 核 證 違 例 招 牌 及 展 開 改 動 ／ 鞏 固 工 程 的 通 知 書 — 第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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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級 別 小 型 工 程 ” 共 有 六 個 步 驟 。 

5 . 當 前 步 驟 會 在 步 驟 列 以 深 色 顯 示 。 

6 . 在 電 子 地 圖 上 標 示 位 置 以 取 得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地 址 。 用 滑 鼠 點 擊 地

圖 ， 系 統 會 自 動 顯 示 “ 擬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的 位 置 或 地 址 ” 所 需 的

位 置 資 訊 。

有 關 地 圖 功 能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“ 基 本 地 圖 功 能 ＂ 及 “ 在 地 圖 上 標 示 位
置 ＂ 部 分 。 

7 . 點 擊 “ 儲 存 ” 以 儲 存 為 草 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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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8 . 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” 以 繼 續 填 寫 表 格 。 
 如 系 統 顯 示 出 現 錯 誤 ， 請 先 解 決 所 列 問 題 ， 方 可 繼 續 。 
 根 據 錯 誤 提 示 查 找 並 更 正 所 輸 入 的 錯 誤 資 料 ， 然 後 前 往 下 一

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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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9 . 依 序 填 寫 每 個 步 驟 的 所 有 必 填 資 料 。 如 未 填 妥 所 有 必 填 欄 位 ， 將 無

法 繼 續 下 一 步 或 提 交 表 格 。 

1 0 .  在 表 格 內 填 寫 正 確 的 “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” 。 系 統 會 自 動 填 寫 對

應 的 “ 訂 明 註 冊 承 建 商 名 稱 ” 。 

 系 統 會 自 動 獲 取 當 前 登 入 用 戶 的 認 可 人 士 “ 註 冊 證 明 書 編

號 ” ， 並 填 寫 在 表 格 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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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系 統 會 按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自 動 填 寫 中 英 文 姓 名 及 註 冊 屆 滿 日

期 。 

1 1 .  輸 入 正 確 的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。 
 系 統 會 按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自 動 填 寫 中 英 文 姓 名 及 註 冊 屆 滿 日

期 。 

 輸 入 正 確 的 註 冊 承 建 商 的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。 
 系 統 會 按 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 自 動 填 寫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姓 名 及 註 冊

屆 滿 日 期 。 

1 2 . 填 寫 表 格 內 的 所 有 所 需 資 料 ， 並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” 。 系 統 隨 即 跳 至 資

料 確 認 頁 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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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3 . 點 擊 “ 編 輯 ” 以 返 回 表 格 並 修 改 資 料 。 

1 4 . 簽 署 表 格 。

有 關 簽 署 功 能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“ 數 碼 簽 署 ＂ 部 分 。 

1 5 . 完 成 所 有 簽 署 後 ， 預 覽 P D F 檔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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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6 . 提 交 清 單 上 的 所 需 文 件 （ 標 有 * 號 ）： 
 P R 1 — 附 夾 工 程 照 片 （ 必 須 提 交 ） 
 P R 2 / P R 3 — 附 夾 圖 則 （ A 3 尺 寸 ）（ 必 須 提 交 其 中 一 份 ） 
 附 錄 C （ A P P - 1 5 5 ／ P N R C - 7 5 ） 
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（ 可 選 擇 提 交 ） 

1 7 . 上 載 所 有 必 須 提 交 的 資 料 後 ， 方 可 點 擊 “ 提 交 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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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確 認 ： 提 交 資 料 
 取 消 ： 取 消 提 交

1 8 .  成 功 提 交 表 格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提 交 編 號 。

 點 擊 “ 複 製 ” 以 複 製 提 交 編 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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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點 擊 “ 以 Z I P 格 式 下 載 ” 以 下 載 表 格 資 料 。 
 輸 入 密 碼 ， 系 統 會 加 密 壓 縮 檔 ， 並 在 提 交 後 下 載 檔 案 。

 點 擊 “ 列 印 ” 以 列 印 當 前 頁 面 。

注 意 ： 請 保 存 你 的 提 交 編 號 以 供 日 後 參 考 。 請 下 載 並 儲 存 所 提 交 的

文 件 ， 有 關 文 件 在 三 個 月 後 將 無 法 下 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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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點 擊 “ 下 載 所 有 已 提 交 的 文 件 ” 以 進 行 下 載 。 

1 . 7 註 冊 申 請

以 指 明 表 格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。 

1 . 7 . 1 選 擇 申 請 表 格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快 速 啓 動 列 點 擊 “ 註 冊 ” 。 

2 . 瀏 覽 列 表 的 “ 註 冊 ” 部 分 ， 並 選 擇 所 需 的 申 請 表 格 。 留 意 表 格 編 號

及 內 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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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7 . 2 B A 2 — 申 請 註 冊 為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專 門 承 建 商

步 驟 # 詳 情 及 頁 面 
1 . 在 快 速 啓 動 列 點 擊 “ 註 冊 ＂ 。 

2 . 選 擇 “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或 專 門 承 建 商 ＂ 。 

3 . 點 擊 “ B A 2 申 請 註 冊 為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專 門 承 建 商 ＂ 旁 的 “ 申

請 ＂ 。 

4 . 仔 細 閱 讀 注 意 事 項 ， 輸 入 驗 證 碼 ， 然 後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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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5 . 填 寫 “ 申 請 註 冊 為 一 般 建 築 承 建 商 ／ 專 門 承 建 商 ” 表 格 只 有 一 個 步

驟 。 

6 . 當 前 步 驟 會 在 步 驟 列 以 深 色 顯 示 。 

7 . 點 擊 “ 儲 存 ” 以 儲 存 為 草 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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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8 . 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＂ 以 繼 續 填 寫 表 格 。 
 如 系 統 顯 示 出 現 錯 誤 ， 請 先 解 決 所 列 問 題 ， 方 可 繼 續 。 
 根 據 錯 誤 提 示 查 找 並 更 正 所 輸 入 的 錯 誤 資 料 ， 然 後 前 往 下 一

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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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9 . 如 有 需 要 ， 點 擊 “ 新 增 列 ＂ 以 新 增 記 錄 。 

1 0 . 填 寫 表 格 內 的 所 有 所 需 資 料 ， 並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＂ 。 系 統 隨 即 跳 至 付

款 確 認 頁 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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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1 . 核 對 應 收 款 項 、 費 用 說 明 及 費 用 詳 情 ， 然 後 選 擇 付 款 方 式 並 填 寫 付

款 資 料 。 

1 2 . 點 擊 “ 下 一 步 ＂ ， 系 統 會 跳 至 資 料 確 認 頁 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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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3 . 點 擊 “ 編 輯 ＂ 以 返 回 表 格 並 修 改 資 料 。 

1 4 . 簽 署 表 格 。

有 關 簽 署 功 能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“ 數 碼 簽 署 ＂ 部 分 。 

1 5 . 完 成 所 有 簽 署 後 ， 預 覽 P D F 檔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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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6 . 完 成 P D F 檔 案 預 覽 便 會 進 入 下 一 步 。 

1 7 . 提 交 清 單 上 的 所 需 文 件 （ 標 有 * 號 ）： 
 表 格 R R 2 、 R R 3 及 R R 4 （ 必 須 提 交 ） 
 證 明 文 件 （ 必 須 提 交 ） 
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（ 可 選 擇 提 交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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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8 . 上 載 所 有 必 須 提 交 的 資 料 後 ， 方 可 點 擊 “ 付 款 並 提 交 ＂ 。 

1 9 . 完 成 網 上 付 款 。

有 關 電 子 繳 費 功 能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“ 電 子 繳 費 ＂ 部 分 。 

2 0 .  成 功 提 交 表 格 後 ， 系 統 會 顯 示 提 交 編 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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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 點 擊 “ 複 製 ＂ 以 複 製 提 交 編 號 。

 點 擊 “ 以 Z I P 格 式 下 載 ＂ 以 下 載 表 格 資 料 。 
 輸 入 密 碼 ， 系 統 會 加 密 壓 縮 檔 ， 並 在 提 交 後 下 載 檔 案 。

 點 擊 “ 列 印 ＂ 以 列 印 當 前 頁 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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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注 意 ： 請 保 存 你 的 提 交 編 號 以 供 日 後 參 考 。 請 下 載 並 儲 存 所 提 交 的

文 件 ， 有 關 文 件 在 三 個 月 後 將 無 法 下 載 。 
 點 擊 “ 下 載 所 有 已 提 交 的 文 件 ＂ 以 進 行 下 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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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8 提 交 摘 要

電 子 系 統 中 央 顯 示 用 戶 提 交 的 所 有 資 料 的 摘 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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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1 . 8 . 1 提 交 摘 要 功 能

此 部 分 顯 示 與 小 型 工 程 相 關 申 請 的 當 前 狀 態 ， 包 括 所 有 申 請 的 “ 提 交 參 考

編 號 ＂ 、 “ 提 交 文 件 類 型 ＂ 、 “ 提 交 日 期 ＂ 、 “ 提 交 狀 態 ＂ 及 “ 提 交 方 式

＂ 。

步 驟 # 請 情 及 頁 面 
1 .  在 提 交 摘 要 搜 尋 框 中 輸 入 提 交 參 考 編 號 ， 然 後 點 擊 “ 搜 尋 ＂ 。 

 點 擊 “ 清 除 ＂ 以 清 除 所 有 篩 選 條 件 ， 並 將 搜 尋 結 果 重 置 為 預 設

狀 態 。 
 點 擊 任 何 欄 目 標 題 以 進 行 資 料 排 序 ， 再 次 點 擊 標 題 可 切 換 升 序 

( ⬆ ) 與 降 序 ( ⬇ ) 。 

2 .  點 擊 “ 刪 除 ＂ 以 移 除 所 選 的 提 交 記 錄 。 

 點 擊 “ 確 認 ＂ 以 完 成 刪 除 。 
 點 擊 “ 取 消 ＂ 以 放 棄 操 作 並 返 回 上 一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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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

註 冊 及 小 型 工 程 管 理 系 統 用 戶 使 用 手 冊

3 . 點 擊 頁 面 底 部 的 頁 碼 以 檢 視 更 多 記 錄 。 

4 . 在 “ 每 頁 記 錄 數 目 ＂ 下 拉 式 選 單 選 擇 其 中 一 個 選 項 ， 以 調 整 每 頁 顯

示 記 錄 數 目 為 1 0 、 2 0 、 5 0 或 1 0 0 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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